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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联网的规制体制

———在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之间

李洪雷

　　内容提要：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规制对于网络空间中秩序的维持和公民权益的

保护，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成为互联网的唯一规制主体，恰恰相

反，自我规制组织在网络空间中也应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法制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

是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发挥政府规制和自我规制各自比较优势的规制体制。各国关于互联

网的政府规制和自我规制，各自有其特点。我国当下的互联网规制体制，存在一定的缺陷

与不足。我国未来互联网规制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一方面应提高互联网政府规制的法治

化、规范化和公开化水平，增强其效能和正当性；另一方面应根据社会优先的理念，更多地

放权于社会，让互联网行业团体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发挥作用。此外，在政府规制过程中

应促进行业团体对规制决策的参与，而对于自我规制政府也应发挥激励与监督作用。迈

向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互相补充、互为支持的合作式规制体制，应成为我国互联网规制的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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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互联网作为一个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革命性影响的新生事物，自上世纪末叶以来在全

球范围内迅猛发展。２０１２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２４亿。在我国，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底，网

民数量已达到６．０４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４５％。互联网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工

作、学习、消费和生活方式，“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现实。但是，互联网在带来诸多便捷

的同时，也成为形形色色社会问题的温床。诸如网络谣言、信息泄漏、不正当竞争、金融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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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侵犯知识产权、网络色情和赌博、网络病毒传播等等，在互联网中屡见不鲜，有的还有

愈演愈烈之势。这些问题中既有虚拟世界所独有的，如网络病毒传播；也有在物理空间中

早已存在的，但因为网络传播的快捷、无国界、匿名等特征，而危害尤剧，如网络谣言。如

果说在互联网发展的最初阶段，有一些人对互联网抱有许多玫瑰色的幻想，以为其能带来

一个无需规制的新世界的话，〔１〕伴随互联网发展而日益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彻

底粉碎了这种幻想。完全依赖于网络参与者的个人自律不可能保障网络世界的安全和良

性运作，“网络无政府”〔２〕状态和现实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一样会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状

态”，虚拟世界与现实物理世界同样需要规制，已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互联网具有高

度的技术性、动态性、国际性和融合性，其发展日新月异，对于自由有着特别的需求，如何

建构适合互联网特征的规制体制机制，在保障公共秩序、安全和福祉的同时又能维护互联

网自由创新精神，保证互联网发挥作为生机勃勃的社交平台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的作

用，对此仍没有太多成熟的经验或先例可循。本文聚焦于互联网的规制体制问题，其核心

是政府和行业组织在互联网规制中的角色地位与职能分配，也即政府规制和（行业）自我

规制的关系问题。

二　影响互联网规制体制的因素

在互联网规制中政府和行业组织的角色，因规制对象、国别和互联网发展阶段的不同

而有差异。

（一）对象因素

对互联网的规制，涉及到互联网物理设施、互联网基础结构和互联网的使用等。规制

对象或领域的不同，对规制权力的配置有很大的影响。〔３〕

１．互联网物理设施

这是互联网的物理层面，包括电信网、广电网、无线宽带网等。相关法律问题包括物

理网络的运行和维护、网络接入和互联互通等。由于这一领域在传统上即受到法律的调

整，因此其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是新老问题的叠加，并且政府规制和行业自我规制均可能发

挥重要作用。

２．互联网基础结构〔４〕

这是互联网的代码或协议层面，是保证互联网运行的一系列技术模型、协议、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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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电子边疆基金会”（ＥＦＦ）的创始人之一、美国的约翰·佩里·巴洛１９９６年在网上发布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
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ｈｔｔｐｓ：／／ｈｏｍｅｓ．ｅｆｆ．ｏｒｇ／～ｂａｒｌｏｗ／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日。电
子边疆基金会的前主席戴维·约翰逊和研究员戴维·波斯特还提出了“虚拟空间主权”的概念。ＤａｖｉｄＲ．Ｊｏｈｎ
ｓｏｎ＆ＤａｖｉｄＰｏｓｔ，Ｌａｗａｎｄ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４８Ｓｔａｎ．Ｌ．Ｒｅｖ．１３６７（１９９６）．
ＪａｃｋＬ．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ｙｂｅｒａｎａｒｃｈｙ，６５Ｕ．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Ｒｅｖ．１１９９（１９９８）．
本克拓和齐特林均将互联网区分为三个层面，但具体分类有所不同。本克拓的三个层面分别是物理（如电缆）、

代码（如浏览器和 ＩＰ）与内容，Ｂｅｎｋｌｅｒ，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ｗ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Ｆｒｅｅ
ｄｏｍ，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３８３－４５９；齐特林的三个层面则是物理、协议和应用，Ｚｉｔ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ｎｄＨｏｗＳｔｏｐｉｔ，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６３－７１．
互联网的基础结构也称为“基础设施”。但是考虑到在汉语中基础设施主要用来指称物理性的设施，容易与前

述互联网物理设施混淆，因而这里称之为基础结构。



标准，包括互联网的架构、根服务器系统、域名和 ＩＰ地址系统、网页制作的技术标准等等，

它们对于互联网这一“万网之网”的正常运行具有基础性作用。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位

置，非政府、非营利的自我规制机构仍占据主导地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１）互联网名址

分配公司 （ＩＣ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Ｎａｍｅｓ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这是一个非营

利公司，其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分配 ＩＰ地址空间和协议参数，管理国际域名系统和根服务

器系统。互联网名址分配公司相当于互联网上的“交通警察”。（２）互联网工程工作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ＩＥＴＦ），这是一个大型的、开放的、国际性的共同体，由网

络设计者、运行者、商家和研究者所组成，向所有感兴趣的人开放，致力于推动互联网架构

的发展。（３）万维网联盟（Ｗ３Ｃ，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联盟由互联网的发明者蒂

姆·伯纳斯 －李于 １９９４年发起创立，作为其成员的有约 ４００家组织，均为互联网行业的

公司以及相关研究和教育机构。万维网联盟是互联网标准方面作为权威的机构，在有关

标准和协议问题上，联盟所说的话就是互联网上的法。为解决网页应用中不同平台、技术

和开发者带来的不兼容问题，保障网页信息的顺利和完整流通，万维网联盟制定了一系列

标准并督促网络应用开发者和内容提供者遵循这些标准，其中包括可扩展标记语言

（ＸＭＬ）和层叠样式表（ＣＳＳ）等众多对互联网发展影响深远的标准规范。
３．互联网的使用

这是互联网的应用层面，所涉及的是各类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普通网民对互联网

的使用，包括媒体应用、即时通信、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娱乐等。其中所涉及的法律

问题包括言论自由限制、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保护、反垃圾邮件、知识产权保护

等，焦点是互联网的内容。因互联网的使用而产生的法律问题是互联网规制讨论的重点。

在这一领域中政府规制与行业规制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具体比重在不同国家有很大

差别。

应当注意的是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网络载体和内容之间的界限，网络

载体的运营商也往往同时提供与网络内容有关的服务，这导致互联网传输设施规制和内

容规制之间的界限有时变得模糊。〔５〕 此外，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媒体，其应用

形式与传统媒介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例如其电邮 ｅｍａｉｌ功能与传统的

邮政、网络通话与传统通讯、电子报纸与纸质媒体、网络广告与传统广告产业，等等，都是

同中有异。这对各国如何进行有效的互联网规制提出了挑战。

（二）空间因素

在互联网的规制领域，根据各国对政府规制态度的差异，可以区分为不同的模式。〔６〕

１．自由至上模式

美国对互联网规制采取的自由至上模式，强调行业自我规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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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ＲｏｂＦｒｉｅｄｅｎ，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ａＮｅｗＬａｙｅｒ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５５Ｆｅｄ．Ｃｏｍｍ．Ｌ．Ｊ．２１３（２００３）．
美国缅因大学的 ＬｙｏｍｂｅＥｋｏ将当今各国的互联网规制划分为５种模式，即国际主义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模式，新
重商主义者（Ｎｅｏ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ｉｌｉｓｔ）模式，文化主义者（Ｃｕｌｔｕｒｉｓｔ）模式，网关（Ｇａｔｅｗａｙ）模式和发展主义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模式。ＬｙｏｍｂｅＥｋｏ，ＭａｎｙＳｐｉｄｅｒｓ，Ｏｎ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６
Ｃｏｍｍ．Ｌ．＆Ｐｏｌ’ｙ４４５（２００１）．本文的模式划分借鉴了这一分类，但在类型和表述上均做了很大的调整。



制。这集中体现在克林顿和戈尔于 １９９７年 ７月 １日发布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报告中。该报告提出：“私人部门应当发挥引领

作用。……政府应尽最大可能地鼓励行业自我规制，而且当私人部门发展以促进互联网

成功运行为目标的机制时，为其提供支持。甚至当确实需要集体性的协议或者标准时，也

应尽可能地让私人机构对此类事务的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就是在需要政府行动或者政府

间协议时，例如在有关税收问题上，私人部门的参与也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正

式部分。”〔７〕除了电子商务之外，对于网上言论自由的保护，美国法的标准也是全球最

高的。

美国之所以特别强调互联网的行业自我规制，首先是基于对互联网特性的把握。在

美国人看来，互联网的发展，需要持续的创新技术、不断的拓展服务、吸引广泛的参与和提

供低廉的价格，而这些都只有通过“市场驱动的竞技场”才能实现，在其中必须由作为市

场主体的私人部门而非政府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的立场也有其特殊的国情背景。一是

美国具有根深蒂固的重视企业经营自由和个人言论自由、怀疑政府干预的传统。〔８〕 二是

美国互联网行业发展较早，实力雄厚，游说能力也很强，对于美国政府的干预企图可以进

行强有力的抵御。三是美国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遥遥领先，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显著的

优势地位，提倡行业自我规制、反对国家过度干预，可以限制其他国家的政府对其本国互

联网企业发展采取保护性的措施，最终有利于美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范围内竞争。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在美国没有互联网的政府规制，只是其范围较为有限，主要目标是通过打击

垄断和不公平竞争保证自由市场的顺利运行，保护公民免受侵犯隐私、性剥削、欺诈等非

法网络活动的侵害。

２．互联网规制的其他模式

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对政府规制作用之重视均远超美国，可以将这些国家纳入三

类模式。其一是文化保护模式，强调维持本国文明或文化的独特性，张扬友爱、平等等社

群主义理念，对保护个人隐私和自尊极为敏感，努力抵御美国式的将互联网过度商业化的

趋势，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为其代表。例如，法国人认为，互联网并不是价值中立

的，由于美国在互联网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以及英语的强势地位，互联网实际上成为美国文

化传播的最佳平台，为了保护法兰西的独特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法国必须对互联网予以

特别规制。〔９〕 为此，法国要求设在法国的网站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法语内容。其二是社

会控制模式，强调政府对互联网尤其是网上信息传播的严格控制，以防止西方意识形态的

泛滥，或者维护社会的道德伦理。这一模式以越南、伊朗、新加坡等国家为代表。其三是

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以亚非拉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代表，它们将互联网作为促进经

济发展的工具。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一个国家的互联网规制政策，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能

会符合不同模式的特点。特别是采取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因大多具有长期的权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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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ｈｔｔｐ：／／ｃｌｉｎｔｏｎ４．ｎａｒａ．ｇｏｖ／ＷＨ／Ｎｅｗ／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ｒｅａｄ．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９日。
ＳｅｅＬｙｏｍｂｅＥｋｏ，ＭａｎｙＳｐｉｄｅｒｓ，Ｏｎ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６Ｃｏｍｍ．Ｌ．＆Ｐｏｌ’ｙ
４６５（２００１）．
这是所谓法国例外论的一个表现。ＳｏｐｈｉｅＭｅｕｎｉｅｒ，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７９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１０４（２０００）．



和严格限制媒体的传统，它们往往限制互联网在经济发展之外的功能，从而也符合社会控

制模式的特点。

（三）时间因素

从时间上来说，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互联网法，更强调互联网成长的自发性和无边
界性，高度重视自我规制，这被称为“第 １版的赛博法”（Ｃｙｂｅｒｌａｗ１．０）。从 ２１世纪初开
始，随着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政府规制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第 １版的赛博法”为
“第２版的赛博法”（Ｃｙｂｅｒｌａｗ２．０）所取代。〔１０〕 这是因为，一方面，因为网民数量成几何级
数的增加，作为早期互联网一大特点的网民同质性丧失，滥用互联网的现象日益普遍，公

众的不满情绪被催生，对政府规制的社会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政府也从原先对互联网的

茫然无措中开始觉醒过来，在对互联网更多了解之后也开始有信心和技术对其加以规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业自我规制被抛弃，而是日益强调政府规制和行业自我规制的协调。

三　对互联网的政府规制

（一）政府规制的利弊

根据规制的一般理论，政府规制相较于行业自我规制具有如下优势：第一，政府比自

我规制组织具有更高程度的代表性和民主正当性。行业自我规制往往缺乏对行业团体成

员之外群体利益的关注，而政府规制可以扩大消费者等主体的参与，从而增强规制体系的

正当性。第二，政府规制因为受公法的约束，往往比行业自我规制具有更高的公开性和透

明度。第三，与行业自我规制相比，政府具有强有力的执行手段，这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

难题并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第四，因为政府具有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有时其相较

于行业团体更容易参与全球合作。

但另一方面，政府规制也有其自身缺陷。首先，政府规制的行政成本高，会增加国家

财政支出和纳税人的负担。其次，政府对行业发展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充分的信息，对

其未来发展趋势不能进行准确的把握。再次，政府的官僚体制导致决策僵化、缓慢，往往

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规制弹性、灵活性和动态性的要求。最后，政府规制受到国家主

权范围的限制，在处理某些跨国性或全球性事务会遇到障碍。

（二）国外互联网领域的政府规制

在互联网领域，有一些学者基于互联网的匿名性、虚拟性、交互性、迅捷性、全球性等

特性，认为政府不可能或者不应当对互联网进行规制。关于政府没有能力对互联网进行

规制的论点，已经被各国的实践所证伪，也即各国都在实际上对互联网进行规制，尽管其

效果不一。〔１１〕 关于政府不应当对互联网进行规制的论点，也由于互联网中出现的大量反

社会行为而日益衰落。目前在世界各国，互联网运行和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都对政府构成

了巨大压力。欧盟将互联网给政府带来的挑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国家安全（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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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ｅｉｓｔ，Ｃｙｂｅｒｌａｗ２．０，４４Ｂ．Ｃ．Ｌ．Ｒｅｖ３２３（２００３）。
理论上的论证，ｓｅｅＴｉｍｏｔｈｙＳ．Ｗｕ，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１０Ｈａｒｖ．Ｊ．Ｌ．＆
Ｔｅｃｈ．６４７（１９９７）。



弹制作的指导，非法毒品的制造，恐怖主义活动）；对青年和儿童的保护（滥用的市场交易

形式，暴力，色情）；对人性尊严的保护（激发种族仇恨或者种族歧视）；经济安全（诈骗，窃

取信用卡）；信息安全（黑客攻击）；隐私保护（未经授权传播个人数据，电子骚扰）；名誉保

护（非法的竞争性广告）；知识产权（未经授权传播具有版权的著作、软件或音乐）等

等。〔１２〕 不同的国家基于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也有各自不同的关切，例如，法国对互联

网上法语内容的比重，社会主义国家对政治意识形态，韩国对与朝鲜关系，德国对纳粹和

反犹言论等。

纵观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政府规制，大致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其一，各国均未设立全方位规制网络空间的专门性政府机构。各国一般认为，网络空

间无法与现实物理世界全然分离，对网络空间的规制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

个方面，设立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来对网络空间进行全方位的规制不具有可行性。

其二，关于互联网物理设施的规制。在很多国家中，电信规制机构在其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这一方面反映了互联网是通过传统电信网络平台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背景，另一

方面是因为电信规制部门作为网络传输设施和平台的管理者，自然而然地参与到对互联

网的规制之中。但对于是否应当由电信规制机构来规制互联网并非没有争议。例如在美

国，对于联邦通讯委员会（ＦＣＣ）是否有权管辖互联网服务也存在很大的争议。这其中既

有对法律解释的问题，〔１３〕也涉及到对联邦通讯委员会这种特定部门型政府规制机构的怀

疑。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担心这种规制机构会采取针对电信产业的传统模式，过度限制

互联网产业的自主性。

其三，关于互联网基础结构的规制。这一部分目前主要是由自我规制机构进行规制，

但已经有很多国家与国际组织对此表达了不满，它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这一过程，尤

其是国际域名与 ＩＰ地址的分配。〔１４〕 例如欧洲联盟建议互联网名址分配公司在政策议题

上应当征求政府的意见，并且只有董事会的三分之二多数不同意或推翻政府的意见时，该

意见才能被否决。２００１年联合国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一名代表提出，将域名管理交给一个

私人组织而非一个国际代表性组织，是不正常的。他认为，互联网要求多个层面的国际合

作，而只有通过全球性的政府组织这样的合作才能实现。国际电信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ｌ

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ｏｎ）也主张，政府应在包括国际域名在内的互联网治理过程中发挥更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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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见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１９９９年通过的《（关于采取通过打击全球互联网上的非法和有害内容以促进更安全
使用互联网的多年度共同体行动计划的第２７６／１９９９／ＥＣ号决定》。
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服务属于“信息服务”，而非“电信服务”（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因此联邦通讯委员会
不能根据１９９６年联邦通信法第２节对公共运营商（ｃｏｍｍｏｎｃａｒｒｉｅｒｓ）的规制权规定（其仅适用于电讯服务）来规
制互联网运营商。反对意见则认为，即使联邦通讯委员会没有根据通信法第２节对互联网运营商进行规制的权
力，仍可根据第 １节的一般性权力进行规制，因其第 １条规定，“为了规制在有线和广播通信领域的州际和对外
贸易”，设立联邦通讯委员会；其第２（ａ）条规定，“本章规定应适用于有线和广播通信领域的州际和对外贸易。”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Ｂ．Ｓｐｅｔａ，ＦＣ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ｔ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ｉｔ，３５Ｌｏｙ．Ｕ．Ｃｈｉ．Ｌ．Ｊ．１５
（２００３）。
有些学者将这两项事务合称为互联网治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ｋｅｒＬｅｉｂ，ＩＣＡＮＮＥＵｃ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ｓ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Ｎａｍｅｓ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ＣＡＮＮ），１９
Ｔｅｌ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１５９（２００２）。



大的作用。〔１５〕 此外，对于互联网名址分配公司所行使的职能，到底属于公共规制还是“技

术管理”性质的私人职能，也存在很大的争议。〔１６〕

其四，关于互联网内容规制。各国对于互联网内容规制引起政治、文化等背景的差异

而各有其特色。多数国家将互联网内容规制职能交由广播电视规制机构来行使，如新加

坡和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采取与广播电视规制相同的规制方式，而是采用更加

节制的方法。即使有些国家的法律初看起来非常严格，但这有时其实只是一种政治上的

姿态，在执行上要缓和得多。多数国家原则上不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网上的非法材

料负责，以符合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即时性等特征，并防止对互联网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例如德国１９９７年《信息和通信服务法》中规定：“如果所提供的内容是他人的，那么只有

在服务提供者了解这些内容并且在技术上有可能阻止、而且进行阻止并不超过其承受能

力的情况下才负有责任。”

在一些国家，由于法律对互联网内容规制的管辖权主体没有明确规定，导致管辖权冲

突现象时常发生。例如在英国对于互联网广告的规制就有多个机构主张拥有管辖权。另

一方面，对于某些活动是否要由现存的政府规制机构进行规制也可能存在争议，其结果可

能导致管理真空。

（三）我国互联网的政府规制

针对我国互联网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信息安全、网络谣言、侵犯知识产权、不

正当竞争等等，我国政府业已采取了多种措施，有的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有的则引

起了很大的争议。总体而言，我国互联网领域的政府规制在诸多方面尚存在进一步完善

的空间。

１．关于互联网规制机构的职能

我国和各国相同，并无一个负责对互联网领域进行全方位规制的专门机构。这或许

也是互联网发展之福，因为一个既能控制互联网技术层面、又能控制互联网内容层面的巨

无霸型规制机构，对互联网上信息的自由传播可能构成很大的威胁，在法治尚不健全的社

会中更是如此。

对于互联网物理设施的规制，主要由被称为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业和信息化部

负责，其规制的重点是互联网的网络运营、接入及安全问题。因为互联网作为继电信网之

后崛起的信息基础设施，二者长期相互交织、相辅相成，例如中国最为重要的三家商业性

骨干互联网服务商（ＩＳＰｓ），也即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同时也是中国最为重要

的电信网络运营商；而且近年来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二者的应用融合步伐不断

加快，因此由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统一对互联网物理设施和电信网进行规制，有利于整合规

制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发挥专业优势。但由信息产业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规制亦存在缺

陷。一是不能适应有线电视网、电信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的需要，有线电视网的规制仍未

能纳入整个信息网络产业规制体系之中。二是由行业主管部门来进行规制，实行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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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互联网名址分配公司管理体制的批评，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ｅｉｓｔ，Ｃｙｂｅｒｌａｗ２．０，４４Ｂ．Ｃ．Ｌ．Ｒｅｖ３５３（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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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职能和规制职能的合一，由于行业主管部门可能出于行业发展的考虑而放松必要的规

制，因此不利于保证规制的独立性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三是在２００８年机构改革中撤销

信息产业部、成立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导致的一个消极后果，即信息产业方面的行政职能受

到工业行业管理的挤压而被相对弱化，目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直接与互联网相关的司

局只有信息化司和信息安全司。未来可考虑建立与宏观决策部分相分离的独立规制机

构，统一规制电信、广电和互联网等领域的网络设施。

在互联网的基础结构规制方面，除了具有全球性的标准设定、国际域名管理等事务以

外，信息产业部的规章《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和《互联网 ＩＰ地址备案管理办法》，

对互联网络域名和 ＩＰ地址的管理作了详细规定，各级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依据这些规定承

担相关的规制职能。此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简称 ＣＮＮＩＣ）在这一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于 １９９７

年６月３日组建的互联网管理和服务机构，其作为我国域名注册管理机构，负责运行和管

理中国顶级域名．ＣＮ、中文域名系统及通用网址系统。中国互联网中心制定的《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域名注册实施细则》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是域名

管理方面的重要规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运行和管理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

网络信息中心承担。对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行使的互联网管理职能的性质，目前存

在争议。有人认为属于行政职能，但也有人认为属于民事职能。目前法院判决倾向于

后者。〔１７〕

在互联网使用或内容规制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要负责互联网信息管理的

相关事务，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负责监管视听节目的网络传播，新闻出版总署负责监督

管理全国互联网出版工作和版权（著作权）行政管理工作，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监管电

子商务，公安部负责全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以及对网络上有害的信息、网络犯

罪、网络安全的规制，信息产业部负责网站和电子公告服务等的规制。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除了对互联网具有规制职能的机构以外，教育、卫生、药品

监督管理等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对互联网信息内容实施监督管理。中

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也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由于互联网所涉业务、事务的复杂性和

融合性，各国对互联网规制主体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管辖权冲突（包括积极冲突和消极冲

突）等问题，在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我国互联网实践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大量的规

制决策或行动由多个党政机构联合作出，这表面上体现了对相关问题的重视，但有时却可

能恰恰暴露了没有哪一个部门能够真正对该问题负责，这显然会影响相关规制措施的科

学性和实效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在于行政组织法不完善，我国政府组织的权力

往往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主要依据国务院的“三定”规定。“三定”规定作为政策文

件，表述上往往比较含糊，作不同解释的余地很大。此外，我国各政府机构协调性差，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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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严重，难于通过机构协商的方式寻求解决职能冲突的最优方案。而相关的议事协调

机构也往往采取和稀泥的立场，希望两边不得罪，不能及时作出决断，以至于贻误最佳的

规制时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框架，贯彻职权法定的法治

原则，同时加强规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作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自２０１１年成立以来在我

国互联网内容规制体系中地位日益重要，但其职能行使的依据是中央的内部文件（到目

前还未向社会公开），这对其有效行使规制职能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在正当性上也有欠

缺。不仅如此，从行政法原理的角度，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的办公办事机

构，是为国务院总理办理某一方面事务的内部机构，本不应具有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

因此，未来在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将“国家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载入其

中并明确其职权的同时，应当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明确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改名为

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局，改变其办公办事机构的性质。

在我国互联网内容规制方面，公安机关的职能范围非常宽泛。为了维护互联网的安

全，公安机关的作用确实是无可取代的。但公安机关因为其特有的组织文化、对秩序问题

的高度关注、对互联网发展所要求的公民自由不甚敏感，规制手段往往过于简单，不利于

维护互联网的合作、自由的精神，尤其是在内容管理方面，公安机关承担过多的规制职能

是不合适的。我国未来互联网规制体系的重塑，需要慎重考虑哪些规制任务或事项适合

交由公安机关，哪些规制任务或事项适合交由专业的规制机构，以更好地平衡互联网秩序

和自由的需要。

２．关于互联网政府规制的理念

在互联网政府规制领域，规制节制或者谦抑的理念极为重要。一方面，互联网作为新

生事物，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很多问题实际上可通过技术的发展或者市场竞争来解决，并

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政府介入既增加成本，有时甚至还适得其反，使得问题最终无法

得到合理解决，阻碍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互联网上的很多问题，例如一些网络谣言的存在

和广泛传播，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根源，其改变非一朝一夕之功，试图在一定时间内通

过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毕其功于一役”地加以治理或者解决，这样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正如桑斯坦教授所言：“治疗可能比疾病更糟糕。明智的决策者都知道一些难题是无解

的。”〔１８〕因此，规制者对一些问题和现象，在缺乏深入了解之前，更多地采取宽容的态度有

时是必要的。因此，《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个人自治优先、市场优先、自律机制优先等理

念，〔１９〕不应仅仅适用于行政许可领域，而应成为中国规制体系改革的一个方向。在判断

是否确有必要就互联网领域中某一问题进行规制时，应当进行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保证

规制收益大于规制成本，包括行政机关的执行成本和被规制者的履行成本等。此外，即使

需要规制，也应优先采取对相关主体干预较小的措施。我国政府机构所习惯采取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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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策略比较单一和僵化，主要是命令控制型与事先审批等传统的规制手段，对于信息

披露、激励性规制等新型、柔性的规制手段比较陌生。在互联网规制领域中这一点也得到

体现。此外，中国政府机构仍惯于采取直接干预的措施，不善于利用民间组织如行业协会

的力量，进行间接干预。这一问题在下文关于行业自我规制的部分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另一方面，尤其就网络内容的规制而言，因其直接涉及公民的表达自由这一宪法基本

权利，如果干预范围过宽、用力过猛，会导致“寒蝉效应”，影响社会活力，弱化公民对公共

人物与公共事务的监督。在我国，公民借助互联网参与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涉及到我国

《宪法》第３５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和第４１条规定的监督权，这两项权利是我国民主政治建

设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特别是监督权，不仅承载着意见表达的功能，而且承载

着政治功能。基于言论自由和监督权所具有的特殊宪治价值，国家对网络言论（特别是

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的干预不能过度，以为人们监督政府、表达思想在制度上留下空

间。对非法网络言论过于宽泛地界定，势必会限制或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在

此应当适用公法上的比例原则，即国家为实现公益目的所采取的公权力措施，其给私人权

益所造成的损害与该公共利益之间，应当保持均衡，不应过度干预私人的权益。

在规制理念方面的另一个需要关注的议题是互联网政府规制资源的配置。网络世界

极为复杂，以有限的政府资源不可能完全解决网络世界的问题，因此政府规制的配置应重

点针对那些社会危险性大的行为。目前我国政府规制资源过多地向政治问题倾斜，而导

致其他同样重要的网络空间中的问题被忽略。这不是说政治问题不重要，而是在实践中，

存在泛政治化或者泛意识形态化的弊病，对于很多经济、社会和宗教政策层面的讨论也视

为政治问题，过于敏感，同时对于网民凡是涉及政治的一般牢骚或者理性谈论容忍度偏

低。另一方面对网络色情、虚假网络广告、病毒防范等具有严重社会危险性的行为，所投

入的规制资源过少，效果不明显。我国政府需要慎重、均衡、合理分配互联网规制资源，全

面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３．关于互联网政府规制的法治化

政府规制的法治化，对于保护互联网的自由创新精神、增强公权力行为的可预见性和

确定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政府规制的法治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

升，但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１）我国互联网规制所依据的大多

是层级较低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其中许多规定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在互

联网内容规制领域有时候所依据的是不公开的内部政策性文件甚至口头指示，具有很大

程度的随意性和不可预测性，在合法性和正当性上都有很大欠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

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为我国互联网规制的法治化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因为其以“决

定”的形式出台，规定的内容在明确性方面仍有很大不足。未来互联网规制领域的法治

建设，需要提升立法层级，并提高立法质量。（２）习惯于采取“运动式治理”模式，例如“打

击网络色情的专项整治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严打网络谣言专项整治

行动”等等。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以垂直命令、政治动员的方式，在某些特定的时期集中调

动力量、配置资源，用以解决一些比较尖锐、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模式往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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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导、不计成本、“一刀切”、“一阵风”等特点〔２０〕，与法治对规制所要求的稳定性、常

规性和可预测性不符。应尽量减少这种运动式治理模式，建立互联网治理的长效机制。

（３）缺乏有效的专家咨询和公共参与的渠道。互联网规制很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政府

需要咨询专家意见；另一方面往往涉及数量众多的网民，社会关注度高，政府作出决定之

前应当倾听公众的意见。目前我国政府规制机构还惯于关门决策，这尤其不适合互联网

规制的要求。未来政府在互联网决策方面应更多地听取专家和公众意见，以保证决策符

合互联网技术，并有效回应社会需求。（４）由于将互联网规制过度政治化，导致对于很多

规制措施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和渠道。因此，我国在互联网政府规制方面，需要完善相关

立法，健全行政程序，强化专家和公众参与，畅通救济渠道。

４．关于互联网政府规制的国际化

由于互联网的跨国界性，在规制时必须要有国际的视角，国际治理是互联网规制的一

个重要特色。在域名系统、数据保护、减少通信成本、提供税收的确定性、电子认证、知识

产权保护、儿童保护等等方面，都需要国际合作和协调。目前中国政府在进行互联网规制

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方面尚缺乏主动性，未来一方面要通过中国在相关国际组织如

ＷＴＯ、国际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另一方面要通过多

边或双边协定等，更高程度地参与互联网的国际治理。

四　对互联网的自我规制

（一）自我规制的利弊

在关于互联网规制讨论中，自我规制是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汇，但自我规制是一个

多义的概念。（１）自我规制有时是指企业等经济主体出于社会责任感、建立声誉或声望

或自律等动机，对于自己行为的自我约束和规范，这种意义上的自我规制与心理学上对自

我规制的运用相似，是主体对自身行为的控制。（２）自我规制有时是指一个集体组织对

其成员或者其他接受其权威的相关人员进行的约束和规范，即自我规制组织或者协会进

行的规制。第一种意义上的自我规制在现代规制国家中也非常重要，但不应将其作为整

个规制体制的一部分〔２１〕。本文采用其第二种意义，强调自我规制的集体性，认为自我规

制的本质是一种集体治理过程。〔２２〕

对于自我规制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类型划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布莱克

教授，将自我规制划分为四种类型，对于我们理解自我规制和国家的关系很有帮助。一是

委任型自我规制，这是指政府要求或指派一个集体组织，例如一个产业或职业，在政府通

常以笼统的方式所确立的框架内设计并执行规范。二是认可型自我规制，这是指集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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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自身对规制进行设计，但其要经过政府的批准。三是被迫型自我规制，这是指产业界自

身设计并推行规制，但这是对政府压力的一种回应，如果它不进行自我规制，政府就会推

行法定的规制。四是自愿性自我规制，这是指政府对自我规制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积极

介入。〔２３〕

自我规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上主要存在于手工业、媒体、法律服务等自由职业领

域，近年来在技术标准、金融服务和产业安全等领域也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自我规制有

如下优势：〔２４〕第一，自我规制主体拥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充分的“内部知识”和产业信

息，这使得规制能够针对该领域中确实存在的突出问题，其手段也往往较为有效。第二，

可以依靠伦理标准、同行压力或自愿性的行为准则运作，这有利于促进规范事项的广泛

性，并且在维持更高行为标准的同时获得业界的自愿接受。第三，自我规制主体作为私人

组织，其在制定规则时不需要遵循严格正式的法定程序，这样，一方面规则制定的成本相

对较低，另一方面也更加快捷，能够及时回应技术发展或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同样，规

则的执行与争端的解决也无需恪守僵化规则的要求，而是享有更高程度的灵活性，从而更

能适应具体企业的特殊性。第四，自我规制的成本通常可以由被规制企业来承担，而政府

规制则往往要由纳税人来承担成本。第五，自我规制也可以作为一种制度试验。如果产

业界为实施自我规制而制定的规则被实践证明确实有效，也有可能转化为国家的正式立

法。行业自我规制在美国和欧盟的历史都证明了其可以成为一个有效规制策略。

但自我规制也有其弊端。〔２５〕 一是在于“规制者被待规制利益所俘获的风险”，因为自

我规制机构往往不愿意惩罚业内人员的行为，其也可能服务于行业或职业的利益而非公

共利益，例如，对市场准入采取限制措施。二是自我规制往往具有溢出效应或外部性，也

即对其行业自我规制成员之外的人产生影响，此时其正当性就会产生疑问。三是在自我

规制中结合了规则制定、解释、执行和裁决等多种职能，与分权的理念不符。四是自我规

制缺乏政府规制应遵守的程序公开（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五是自我规制机构作为私的

机构，缺乏公共规制机构所掌握的某些有效的强制执行手段。六是当产业规模越是庞大、

所涉及企业越是众多，“集体行为的难题”就越凸显，进行有效的自我规制越是困难。

经验表明，自我规制组织要有效发挥作用，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１）私人部门具有

进行自我规制的动力。这或者是经济上的动力，来自于对本行业繁荣发展的关切。或者

是如果不进行自我规制，政府将会直接介入。从业界的角度来讲，一般不希望受政府的直

接规制而丧失自由，它们自然更倾向于由“自己人”来规制。（２）要有一个较为权威、具有

代表性的行业组织。（３）自我规制的程序比较公平，为利害关系人提供有效的参与途径。

例如，在制定规则时，要事先公布，邀请利害关系人评论，认真对待重要的、有价值的评论

并加以回应。（４）提供外部参与的机会。自我规制的利害关系人不仅包含从业者，也包

含公众（公共利益）和使用者，自我规制的组织和程序设计应吸收更多的外部参与，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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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其决策的正当性。（５）政府要有权力和能力对自我规制进行监督。成功的自我规制，

大多有政府监督隐藏于后。一个好的规制体制是能够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并同时控制其

滥用的体制。这也是西方国家自我规制模式发展的一个趋势，即与不断增强的监督机制

相结合的自我规制，这种趋势赞同使自我规制服从于更为紧密的控制或监督，即所谓政府

监督下的自我规制或共同规制。〔２６〕

（二）国外互联网领域的自我规制

互联网的特点使得政府规制的一些缺陷变得非常明显。例如政府规制一般要受边界

和地域管辖的限制，但互联网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没有边界的场域，而是开放的世界性网

络。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打破了原有的线性传播方式，成为网状的全球性传播。世界上

任何一地的网民都可以足不出户，轻松访问全球网站，而在全球任何一个网站上登载的内

容都有可能为全球网民所访问。在开放的互联网中，信息可以进行跨国、跨地区地超大规

模传播。在这种情形下，相对而言不受地域管辖限制的自我规制团体就显示出其优势。

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新生事物，政府对行业发展的情况往往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从而

难于就行业的规制作出决策，但行业发展中又必然会产生诸多的问题，包括消费者利益的

保护以及同行之间的竞争秩序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行业性的自我规制就成为很好的替

代。因此，各国在互联网领域普遍都极为重视行业自我规制的作用。在美国，除了传统的

行业协会以外，专门针对互联网活动的协会即有互联网地方广告和商业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Ｌｏ

ｃａｌ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ＬＡＣ）；互联网服务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更佳商务局（Ｂｅｔｔ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Ｂｕｒｅａｕ，ＢＢＢ或 ＢＢＢＯｎｌｉｎｅ）；消费者银行协会（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Ｂａｎｋ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ＢＡ）；直销联合会（Ｄｉｒｅｃｔ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以及互联网隐

私工作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ｒｉｖａｃ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ＰＷＧ）〔２７〕等。法国则先后成立了“法国域名注

册协会”、“互联网监护会”和“互联网用户协会”等网络自我规制机构。在自我规制组织

所涉及的议题方面，则包括网络广告、电子商务、网络色情、网络隐私权保护、电子游戏、过

滤软件的准确性或其应用等等。由于这些领域往往涉及众多的利益攸关方，行业协会的

设立存在很大的集体行动困境，政府应采取措施促进行业协会的设立与发展，例如，政府

可以向产业界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即“如果你们不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我即将介入”，这

对自我规制组织的设立可以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

互联网由于其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单纯由政府来进行规制是不切

实际的，而纯粹的自我规制又有其缺陷，因此共同规制〔２８〕和协作式治理也成为很多国家

的选择。例如，法国政府在 １９９９年初提出并开始执行对互联网的“共同调控”（共同规

制）政策，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拟定了《信息社会法案》。这宗“共同调控”是建立在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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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网络技术开发商、服务商和用户三方经常不断的协商对话基础上的。为了使“共同调

控”切实地发挥作用，法国还成立了一个由个人和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常设机构———互

联网国家顾问委员会。〔２９〕 英国在互联网的内容规制上一贯倡导自我规制，但这并不意味

着政府无为而治。１９９６年成立的互联网观察基金会（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ａｔｃ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ＷＦ）是

对互联网进行内容规制的自我规制机构，网络基金会的资金主要由网络服务提供商、移动

开发制造商、信息内容提供商以及通信软件公司等私人公司提供。董事会由 １２人组成，

其中４人是网络业主，８人是非网络人士。但网络观察基金会实际上是由英国政府支持

下设立起来的，英国贸工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角色。〔３０〕

（三）中国互联网领域自我规制的问题与改进

中国作为网民人数全球第一的互联网大国，近年来在互联网领域的行业自我规制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作用发挥得仍有不足，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１．关于互联网自我规制组织的数量

从国外来看，在与互联网相关的诸多领域都有设立自我规制组织、进行行业性自我规

制的需求。但在我国，由于《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等对设立社团条件的严格限制，行业协

会的发展存在诸多障碍，已经设立的社团在代表性、民主性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的缺陷，自

我规制功能不彰，互联网领域的自律组织更是寥寥无几，作用有限。目前中国互联网领域

的行业协会在全国层面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是中国互联网协会和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等，

在地方层面上数量也很有限，除了各省市的互联网协会、电子商务协会外，为数寥寥。基

于行业协会在维护公平竞争、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中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应修改相

关法规，为包括与网络相关的行业协会在内的行业协会发展松绑，大力促进行业协会

发展。

２．关于互联网自我规制组织的代表性

因为自我规制活动的溢出效应，产业自我规制组织的成员，一般不因限于一个产业的

企业或从业人员，而应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这有利于提高自我规制组织决策的公益性。而

在互联网自我规制中，其溢出效应尤其明显，几乎所有的自我规制活动都不仅仅影响产业

界的利益，也同时与普通网民利害攸关。在我国目前的互联网协会会员中，除了一些大学

等少数事业单位以外，缺乏具有较高信用度的非企业会员，这严重影响了其代表的包容性

和决策的正当性。我国未来互联网自我规制组织，在组成上应增强开放性和代表性，让更

多的普通网民、非政府组织或者公民行动团体及其代表参加进去。

３．关于互联网自我规制组织的民主性

我国目前的互联网协会内部治理方面民主化有很大欠缺，其运作带有严重的官僚化

色彩，这导致成员的利益和关切不能得到及时、充分和有效的反映，成员活动的积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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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不足。未来的互联网自我规制组织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应体现民主性的要求，赋予

普通会员及其代表在重大事项上更多的决策权，并通过程序设计使会员对协会决策的参

与渠道更加通畅。

４．关于互联网自我规制组织功能的发挥

目前，互联网自我规制组织的功能尚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我国政府对行业协

会仍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对于互联网中很多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政府仍事必躬亲，

不敢放手让行业协会进行自我规制。未来互联网行业协会自我规制的发展，需要政府更

多地赋权。当然，如前所述，自我规制组织要发挥作用，政府监督仍然是必要的，但这种监

督应当主要是对设立过程的督导和事后的监督，而不用是对行业协会组织与活动过程本

身的直接介入。另一方面，政府在出台互联网规制政策或作出其他重大决策前，也没有听

取相关协会意见的正式程序。行业自我规制不能取代政府规制，但即使是在政府规制的

范围内，规制机构在作出决策前也应当广泛听取、认真对待行业协会的意见，以保证决策

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５．关于互联网自我规制组织的国际化

互联网规制具有非常强的国际性，目前许多互联网发展方面的重要决策，实际上由国

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作出，如互联网协会和互联网工程工作组。这些组织所制定的标准或

者作出的决定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人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基于

这些组织的非政府性质，由政府出面并不合适，此时如果由我国的互联网自我规制组织以

自己的名义或者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将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五　结　语

网络空间并非世外桃源或者理想国，其中的问题甚至罪恶并不少于现实世界，单纯依

赖个人的自律并不能保证互联网的良好秩序，这就使得集体性的规制成为必需。但互联

网的高度技术性、快速变化性、开放性和全球性等特点，要求我们不能将适用于传统社会

的规制模式简单照搬到对网络空间的规制中，以免阻碍互联网在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等

方面的创新、扼杀其发展潜力，并保证规制成效。一个成功的互联网规制体制，应当能够

在自我规制和政府规制之间获致恰当的平衡，以充分发挥二者的比较优势。当然，由于各

国互联网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经济社会条件和政治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平衡点的选

择应有所不同，但总的目标都应是维护互联网的自由创新精神，增进公共秩序、公共安全

和公共利益，促进互联网的良性健康发展。我国未来互联网规制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一方

面应当加强政府规制的法治化、规范化和公开化水平，提高政府规制的效能和正当性；另

一方面应根据社会优先的理念，更多地放权于社会，让行业团体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程度

上发挥自我规制作用。此外，在政府规制过程中也应注意促进行业团体对规制决策的参

与，而对于自我规制过程政府也应发挥激励与监督作用。迈向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互相

补充、互为支持的合作式规制体制，应当成为我国互联网规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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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联网的规制体制




